福田区残联2024-2025年“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福田赛区城市品质提升暨创建全国

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无障碍督导宣导项目

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概况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办赛事、办城市”的决策部署，以打造先行示范区城市文明的标杆为目标，为有力提升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福田赛区城市品质，扎实推进福田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福田城市品质形象和营商环境，加快“四个先锋”城市建设，根据《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深圳赛区城市品质提升工作方案和福田赛区筹备工作总体方案》《深圳市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实施方案》；中央文明办《全国文明城市（地级以上）测评体系（2023年版》和《全国文明城市（地级以上）测评体系操作手册（2023年版）、《广东省大型体育运动会赛区无障碍建设技术指南图集（第一版）》《深圳市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福田区2021-2023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任务分工表》《福田区城市文明典范城区建设标准2.0》（福文明委〔2020〕6号）要求，福田区残联拟进行2024-2025年“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福田赛区城市品质提升暨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无障碍督导宣导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招标事宜。项目预算金额为40万元。

二、项目管理和服务要求

1.中标单位应当满足以下条件：（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投标人具有无障碍领域相关项目运作经验。

2.服务要求：

（1）制定2024-2025年度福田区“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暨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无障碍督导宣导年度工作计划，并在全区开展无障碍督导宣导工作；开展福田区“一社区一地图”工作，编制完成福田区92个社区无障碍地图。

（2）开展备战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暨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督导宣传行动大讲堂系列讲座与宣讲等工作；结合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赛事无障碍相关工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工作，对福田区无障碍建设项目相关工作人员、区残联系统无障碍城市建设社会监督员等人员开展不少于30期的培训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深圳经济特区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等无障碍相关法律法规、《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无障碍设计标准（SJG 103-2021）》等无障碍相关行业规范标准，熟悉《广东省大型体育运动会赛区无障碍建设技术指南（第一版）》《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管理办法》《全国文明城市（地级以上）测评体系（2023年版）》《全国文明城市（地级以上）测评体系操作手册（2023年版）》《福田区城市文明典范城区建设标准2.0》中涉及无障碍设施标准，提高福田区无障碍建设项目相关工作人员、区残联系统无障碍城市建设社会监督员等人员的督导技能和专业能力；制作福田区无障碍Citywalk漫游指南，制定《城市Citywalk嘉年华》活动方案并开展相关活动等。

（3）按照《全国文明城市（地级以上）测评体系（2023年版》《福田区城市文明典范城区建设标准2.0》中涉及无障碍设施标准的要求，完成辖区内含公共文化设施、社区、小区、学校、政务大厅、医院、大型商场超市、银行网点、宾馆饭店、公交（地铁）车站、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公园、景区景点、商业大街主次干道、公共卫生间、出境口岸等17类点位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的无障碍督导工作，按照季度督导模式，对无障碍督导的情况形成正向、负向、不确定三类数据清单，完成季度数据汇总、分析，每季度反馈督导情况，最终形成季度督导报告。

（4）按照《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GB 55019-2021）》《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无障碍设计标准（SJG 103-2021）》《广东省大型体育运动会赛区无障碍建设技术指南（第一版）》等无障碍相关行业规范标准，确定“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赛事场馆周边、赛事通道、地铁站口、高铁站、口岸、重要道路等重点区域点位数量，并开展无障碍环境品质提升排查，形成各点位数据清单。

（5）指派不少于1名项目负责人和1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本项目工作，并提供现场服务，保证合同履行，确保项目运营高效保质保量。负责人和专职人员须为本科（含）及以上学历，具备1年以上无障碍城市建设、无障碍督导宣导工作经验。

3.签订合同后，中标单位须向采购人提供详细的《本项目方案书》，包含项目背景、总体目标、推进计划、经费预算等相关内容。

三、商务需求

（一）服务期：一年
（二）服务地点：福田区上梅林梅坳七路福康之家、福田区辖区

（三）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响应人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选，报价总价作为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2.响应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响应人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4.响应人的报价，应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响应人最终提出的综合单价或者总价为依据；

5.除非采购人通过修改采购文件予以更正，否则，响应人应毫无例外地按响应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

6.响应人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者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者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7.响应人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报价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政府采购的项目投标。各响应人在报价时，应充分考虑报价的风险。

（四）付款方式：按照完成服务工作进度和工作量制定分期付款方式。
（五）验收：采购人在项目服务期到期后，将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对供应商的服务进行逐项验收。项目验收后，双方共同签署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内容包括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验收报告将作为服务费尾款支付的重要依据。

（六）违约责任：（根据用户方提供情况制定）

（七）其他：（根据用户方提供情况制定）
（1）该项目形成的所有资料的所有权、著作权归属采购人。

（2）必须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在宣传过程上展示中标单位名称及标识。

（3）中标单位必须对项目所涉及的相应内容、数据予以保密。

（4）中标单位若出现剽窃他人服务内容，弄虚作假的情况，必须向采购人退回全部经费。

8.报价资料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1）响应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响应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3）投标单位简介，含相关资质和优秀、成功的案例；（加盖公章）
（4）项目方案（含项目背景、总体目标、推进计划、经费预算等）；（加盖公章）

（5）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及员工的《深圳市社会保险历年参保缴费明细表（个人）》。
9.响应截止时间：2024年4月1日上午12:00。

10.区残联咨询电话：0755-83927968；纸质资料递交地址：福田区上梅林梅坳七路福康之家617房；单位邮箱：cl@szft.gov.cn。
